
采购需求
项目名称:驻马店市板桥水库运行中心物业服务
[bookmark: _GoBack]项目内容:坝下道路、北副坝、办公区道路、游园、两个办公楼院区及内部卫生、防洪博物馆外部环境等交由物业公司管理，包括道路清扫、垃圾外运、苗木修剪、除草（包括野生灌木）、浇水、施肥、打药（费用由供应商承担）及其它临时应急环境整治、保洁等。
预算金额：250000元
要求：
1、 供应商须具备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营业执照”。
2、 供应商须具备经审计的2024年度财务报告，包括“四表一注”即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股东权益变动表及其附注。
3、 供应商须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供应商须具备依法缴纳税收的凭据和社会保障资金的凭据，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供应商，应提供相应文件证明其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供应商根据项目需要提出且为本次采购所必要的
6.1 供应商须具有2022年1月1日之后的业绩，供应商须提供中标通知书、中标公告网站截图、合同及服务期内连续三个月的发票。
6.2供应商须具有核定载质量1.8吨及以上的垃圾清运车辆。
6.3供应商须提供拟派的物业经理近一年来物业公司为其缴纳的社保缴纳证明。
7、有投标意向的供应商必须派人携带以上证明原件到我单位联系人处签到，勘察现场，递交资料（联系人：晁东红，电话：0396-7702566）否则报价无效。不具备资质参与竞标或报价明显低于成本的供应商，经采购单位研究，视为恶意竞争，采购单位有权予以废标并重新开展竞价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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